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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
8

■通讯员永公宣

人家当老总 、发大财 ，自己堂堂一个
建筑系的高材生却屈居人下……心理极
度不平衡的孙某，就这么走上了歧路。 这
个永嘉某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亲手毁了
自己的前程。

经过
6

个月的缜密侦查， 永嘉警方破
获了一起建筑领域的行贿、受贿案。 近日，

随着孙某等
3

名涉案人员被移送检察机关
起诉，这起涉案价值

80

万元的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行贿案宣告侦查终结。

25万牵出30万
事情还要从

2010

年
9

月
30

日说起。那
天， 永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来了一个姓何
的男子， 他自称是永嘉某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孙某手下的一名工程队负责人。

何某向警方举报称：“

2009

年
2

月，我
多次找到孙某， 想承接集团公司某高速十
二标桥梁工程。 谈判过程中，孙某向我索取
好处费

25

万元。 在签合同的那天，我把钱
汇到了他指定的账户。 ”接着，何某将随身
带来的一些材料包括银行回单等， 交给了
民警。

警方经过研究讨论， 决定成立专案组
展开初查。 之后，民警对孙某的个人收入及
其资产悄悄进行了调查。

经查， 现年
50

岁的孙某作为企业高
管，年薪

28

万元（ 不包括奖金） 。 他工资卡
上的收入基本正常， 但他在农业银行存有
多笔大额现金，与其收入明显不符。 特别是
2008

年
2

月
19

日至
2009

年
3

月
6

日期
间， 有多笔款项共计近百万元汇入他的一

张农行卡内。

这些钱是谁汇给孙某的？ 办案民警立
即赶到农行网点进行二次取证， 调取了这
数笔存款的凭证， 结果发现一个名叫徐某
的人向孙某的卡里存入了

30

万元。

30万的来龙去脉
徐某是什么人？ 他和孙某又是什么关

系？ 为了查清问题，民警把徐某也列为调查
对象。

调查发现， 徐某与孙某还真是交情不
浅： 徐某是集团公司承建的绍兴至某地高
速公路第九标隧道工程的施工承包人，而
孙某是代表公司与其谈判并签订合同的具
体经办人。

银行账单显示，正是在招投标期间，徐
某向孙某的农行卡内存入了

30

万元。这
30

万元与绍兴至某地高速公路第九标隧道工
程的

3000

万元工程款成
1%

比率关系。

至此， 一起建筑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
渐渐浮出水面。 虽然警方还没有发现何某
举报的那

25

万元款项的踪迹，但证据已基
本掌握，可以传唤孙某了。

去年
11

月
1

日， 办案民警传唤了犯罪
嫌疑人孙某。 孙某不承认自己受贿，态度很
强硬，他说自己曾向何某借过款，都是通过
银行卡借款和还款，银行有记录。

“ 那你说说这些钱是怎么回事？ 怎么到
你账上的？ 只要你能作出合理解释，就可以
离开。 ”民警突然声东击西，先绕开何某，拿
出徐某的存款回单放在他面前时， 孙某顿
时哑口无言，脸上泛起红晕，张口结舌，最
后不得不承认自己受贿的事实。

孙某供述，

2009

年
2

月底，他与徐某签
订绍兴至诸暨高速公路第九标隧道工程的

施工承包合同时，定下了收取工程款
1%

“ 好
处费”的口头协议。

2009

年
3

月
2

日，徐某
将钱存入他的农行卡。

“ 但我没有收受何某的
25

万元好处
费。 ”孙某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

又牵出个25万
民警决定将何某一事先放一放， 当务

之急是控制住本案的关键行贿人———徐
某。 几天后，集团公司在工
程项目部召集会议，徐
某也来参加 。 这一
次 ，他是“ 有去无
回”， 被民警悄悄
带走了。 徐某的到
案为侦破此案奠
定了基础。

案件层层深
入， 在孙某的手
提包里， 民警发
现了一张他向郑
某借款的条子 。 郑
某又是什么人，与孙
某是什么关系？通
过进一步调查 ，

另一个行贿人 、

该集团公司承建
的某高速十二标桥梁
工程施工承包人郑某现
身了。 郑某、徐某到案后，

对行贿事实供认不讳。

此时，“ 孙某有没有收受
何某的

25

万元”成了民警侦查
的重点。 民警查遍永嘉所有的银行，都没有
发现相关记录。 考虑到孙某和妻子阳某都

是湖南隆回人，民警推断，他们也可能会把
赃款存入老家的银行。

颇费了一番周折后，警方在湖南隆回调
取了阳某的银行清单，上面显示阳某在湖南
隆回存入了大额存款。

在证据面前，孙某不得不承认自己收受
郑某

25

万元、收受何某
25

万元、收受徐某
30

万元的犯罪事实。

一个年收入
28

万元的企业高管，为何
还要受贿呢？ 孙某说，这一切都是心理不平
衡导致的。他说，他是大学建筑系的本科生，

有多年的从业经验， 公司业务由他一
手打理，公司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他功不可没 ，可如此“ 人才 ”

却屈居人下，这成了他打不
开的心结。于是，他铤而走
险， 牟取不义之财，结

果沦为阶下
囚。

■本报记者余春红通讯员马宁

小诩（ 化名）越来越可爱了，再过
1

个多
月，她就满

1

周岁了。不过她并不知道，一场
争夺她的“ 大战”正在两个家庭间上演。

昨天， 一起收养纠纷案在余姚市法院
开庭审理， 原被告对簿公堂争夺的对象就
是女孩小诩。 不过，当两个家庭在法庭碰面
后，他们作出了新的决定：庭外协商解决。

原告还提出了撤诉申请。

母亲私下送走女儿
楼某，义乌人，今年

41

岁。 楼某的老婆
吴某小楼某

3

岁。 去年
8

月
25

日晚上
10

点， 吴某在义乌市妇幼保健院早产下一对
双胞胎女儿。

但是
10

多天以后， 吴某将一对亲生女
儿送了人。 楼某说， 老婆把女儿送人的时

候，自己正在国外出差，老婆根本没有和他
通过气。

得知情况后，楼某对老婆的做法十分
不满，并决定找回亲生女儿。 在做通老婆
的思想工作后，他开始四处寻找女儿们的
下落。

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听寻找，去年
11

月，

楼某找到了其中一个女儿———小诩。 小诩
已经被余姚的魏某、黄某夫妇收养了。 楼某
多次登门，要求领回女儿，但未能如愿。

魏某，

36

岁，妻子黄某
34

岁，余姚市牟
山镇人，自己没有小孩。 当时，他们通过民

政部门办理了小诩的收养手续。 他们坚决
不同意送还小诩。

无奈之下 ， 楼某向余姚法院起诉魏
某 、黄某夫妇和余姚市民政局 ，诉请法院
确认魏某 、黄某收养无效 ，由亲生父母领
回孩子。

父亲想要回孩子
楼某在诉状中说， 被告魏某夫妇采取

了欺骗的手段收养了小诩。他说，

2010

年
12

月
29

日，魏某夫妇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捡
到一个弃婴， 并向有关部门获得了弃婴证
明，然后到民政局办理收养登记，成为了小
诩的合法收养父母。

楼某说，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
法》的规定，小诩不具备被收养人的条件，

母亲吴某也不具备送养人的条件， 并且无
权单方送养。

“ 被告明知女婴并非弃婴，且在女婴的
亲生父母多次请求领回的情况下， 故意规
避法律强制性规定，隐瞒事实真相，弄虚作
假骗取收养登记，收养关系应认定无效。 ”

楼某在诉状中这样写。

两户家庭达成和解
昨天，楼某、吴某夫妇和魏某、黄某夫

妇均到庭。 但在庭审开始前，他们决定庭外
协商解决。原告楼某还提出了撤诉申请。 法
庭予以准许。

两户家庭在调解室里进行了协商。 在
此过程中，黄某一直伤心哭泣，说自己舍不
得送还孩子，并坚持要继续收养小诩。

记者获悉，经过一个下午的协商，双方
达成了初步的和解意向： 小诩将会继续由
魏某、黄某夫妇收养，平时可经常回亲生父
母身边。

至于当初小诩的母亲为什么要把女儿
送人，而魏某、黄某夫妇又到底是如何收养
小诩的，他们均守口如瓶，不愿说起。

招投标期间他的卡里“招财进宝”

永嘉一集团副总不甘“屈居人下”却成阶下囚

老婆把女儿送人 老公上法庭追讨
昨天，一场夺女大战在余姚落幕


